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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 
涉外親子關係及先決問題之準據法 

最高法院平成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第一小法庭判決 
平成七年（オ）一二０三號 

翻譯人：林秀雄 

判 決 要 旨 
一、在涉外法律關係中，為解決某法律問題（本問題）而有不可

缺之前提問題，該問題若與國際私法上本問題係構成個別法

律關係時，該前提問題之準據法，應依法庭地即我國之國際

私法決定之。 
二、所謂親子關係之成立之法律關係中，以婚生取得之問題為一

個獨立之法律關係而加以規定之舊法例第十七條、十八條之

構造上，以親子關係成立為問題之場合，首先應依關於婚生

親子關係成立之準據法判斷是否成立婚生親子關係，於其婚

生親子關係被否定之場合，就該非婚生子應另外尋求婚生以

外親子關係成立之準據法，以適用該準據法來判斷親子關係

之成立。 
三、依舊法例第十七條規定，子女是否為婚生，依其出生當時母

之夫本國法而定，同條依其文字上應解為其係就依出生之事

實取得婚生性之婚生親子關係之成立，定其準據法之規定，

如此，則關於因出生以外事由取得婚生性之場合之婚生親子

關係之成立，舊法例即欠準據法決定之規定。惟類推適用同

條規定，認為依取得婚生性之原因事實完成當時之母之夫之

本國法，應屬相當。 

事 實 
韓國人甲與韓國人乙結婚，生有子女 C、D、E 三人，甲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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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又與日本人丁有婚姻外之男女關係，而生有非婚生子女A、B二
人。其後甲與乙離婚，於昭和三十六年九月與韓國人戊結婚。甲

於昭和三十八年二月歸化日本，惟於日本之戶籍上並未記載與戊

結婚之事實。甲歸化後，認領A、B二子，又與丙結婚，甲、丙、

A、B四人共同生活，惟丙不知甲於韓國與戊結婚之事實。甲於昭

和四十五年、戊於昭和五十二年死亡。本案件係關於繼承甲於大

阪市內所有之土地、公寓之紛爭，甲死後公寓由丙單獨管理，向

承租人所收之租金亦由其一人單獨收受。其後A與丙對立，A以丙

重婚為理由，請求撤銷甲與丙之婚姻，平成四年三月該婚姻撤銷

之判決確定。本件有兩個案件合併處理，一案件為A對丙請求交

付公寓及以丙收受租金為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另一案件係丙對

A、B、C、D、E主張以時效取得為原因，請求辦理土地、公寓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手續。 

關 鍵 詞 
本問題  前提問題  準據法  法庭地  法律關係 

 

主  文 
一、將原判決變更如下： 

將第一審判決變更如下： 
1.被上訴人A之平成六年十

月二十日以後請求支付租金相當

金額之訴駁回。 
2.上訴人對被上訴人A應依

比例返還自平成四年三月三日至

平成六年十月十九日止一個月二

萬三千元之金額。 
3.被上訴人A之其餘請求駁

回。 
4.被上訴人C關於第一審判

決附件目錄（1）及（2）記載之

土地之一百零八分之十四之應有

部分，D、E關於同土地之各一

百零八分之八之應有部分，A與

B之同土地之各一百零八分之三

之應有部分應對上訴人辦理以昭

和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時效取得

為原因之應有部分一部移轉登記

手續。 
5.被上訴人C、D、E關於第

一審判決附件目錄（3）記載之

建物之各三十六分之二之應有部

分，A與B關於同建物之各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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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之一之應有部分應對上訴人

辦理以昭和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時效取得為原因之應有部分一部

移轉登記手續。 
6.上訴人之其餘請求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與被上訴

人各負擔二分之一。 

理  由 
一、本件為被上訴人A與上訴人

丙基於第一審判決附件目錄

（3）記載之建物（以下稱本件

建物）之持分權請求交付及租金

之相當金額之支付之第一案件與

上訴人丙對被上訴人等關於本件

建物及同附件目錄（1）及（2）
記載之土地（以下稱本件土地，

又與本件建物同併稱為本件土地

（建物），並以時效取得為原因

請求應有部分全部移轉登記手續

之第二案件合併之訴訟。 
原審合法確定之事實關係之

概要如下： 
1.韓國籍之甲（如後所述，

其後歸化日本）與韓國籍之妻乙

之間有長男被上訴人C（昭和十

五年一月一日生）、長女被上訴

人D（昭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生）及二女被上訴人E（昭和

十八年三月十四日生）等三子

女，被上訴人C、D、E均有韓國

籍。 
甲又與日本人丁有婚姻外之

男女關係，生有非婚生子女被上

訴人A（昭和二十六年三月二十

日生）及B子（昭和二十八年八

月三十日生），A與B均有日本國

籍。 
2.甲於昭和三十六年三月十

日與乙離婚，同年九月與住在韓

國而有韓國籍之戊結婚。 
3.甲於昭和三十八年二月二

十七日歸化日本，改姓名為甲野

太郎以編入日本戶籍，惟當時戶

籍上並未記載與戊結婚之事實。 
4.甲於昭和三十八年五月二

日與上訴人丙結婚。 
上訴人於結婚後與甲、A、

B共同生活。 
5.甲於昭和四十五年五月十

六日死亡。 
本件土地、建物為甲之遺

產，上訴人丙於甲死亡後單獨占

有本件土地、建物。 
6.昭和四十六年一月二十三

日被上訴人A、B與上訴人及其

親屬共同商量關於甲之遺產之處

理，惟未能成立任何之協議。 
上訴人自該日起尚未經過數

個月之中，透過其所委託處理遺

產分割之律師得知甲與上訴人之

婚姻為重婚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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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戊於昭和五十二年九月四

日死亡。 
8.被上訴人A於平成二年以

甲與上訴人之婚姻為重婚為理

由，對上訴人提起撤銷婚姻之

訴，平成四年三月三日該撤銷婚

姻之判決確定。 
9.上訴人將本件建物（店舖

兼共同住宅）出租於案外人庚等

十四人，收受一個月四十一萬四

千元之租金。 
10.上訴人於本訴中援用關

於本件土地、建物（或其應有部

分）占有二十年為理由之取得時

效及被上訴人A之繼承回復請求

權之消滅時效。 
 

二、原審之判斷如下： 
容認第一案件請求之中，關

於本件建物之交付及請求交付為

止、交付前支付相當於租金之每

個四萬五千一百十五元之部分，

其餘駁回。第二案件之請求全部

予以駁回。 
1.被上訴人A為非婚生子

女，因其父甲之死亡而繼承本件

建物十二分之一之應有部分，而

戊為甲之配偶，繼承三分之一之

應有部分。 
2.關於因戊之死亡，其繼承

人之範圍、順位、應繼分等，依

平成元年法律第二十七號修正前

之法例（以下稱舊法例）第二十

五條規定以韓國法為準據法。依

一九七七年修正前之韓國民法第

七百七十三條、第七百七十四

條、第一千條、第一千零零二條

及第一千零零九條之規定，被上

訴人A關於戊之財產之應繼分為

十三分之一，因此被上訴人A對

甲之繼承及對戊之繼承合併有本

件建物之四百八十六分之五十一

之應有部分，因此得對上訴人請

求相當於本件建物租金每月四萬

五千一百十五元（四十一萬四千

元之四百六十八分之五十一）。 
3.上訴人自昭和四十六年一

月二十三日起，至經過數個月之

時間，知悉自己非繼承人，對於

本件土地建物既無所有權亦無因

繼承所得之應有部分，其後並非

以所有之意思占有本件土地建

物，因此不得主張本件土地建物

之所有權或應有部分之時效取

得。 
4.上訴人一面得知自己非繼

承人，又自稱為繼承人，且並無

自己為有繼承權之足以令人相信

之合理事由，但仍自稱為繼承

人，其該當於因占有、管理遺產

而侵害遺產之人，因此並無適用

繼承回復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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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三、關於上訴代理人等之上訴理

由第二 
於原審合法確定之前揭事實

關係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A、

B共同生活，明確知悉自己以

外，尚有甲之其他繼承人，而儘

管上訴人作為甲之繼承人而開始

單獨占有本件土地建物，但不能

即謂上訴人係以單獨所有之意思

而占有本件土地建物。因此，原

審認為上訴人關於本件土地建物

之全體所有權不能成立取得時效

之判斷，結論上應予承認。上訴

理由之論旨不過為基於非原審所

認定之事實，而指責原判決之違

法，因此不能採用。 
 

四、關於同上訴理由第一 
關於原審否定上訴人就本件

土地建物應有部分之取得時效之

前揭二3之判斷，無法加以肯

認。其理由如下： 
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

項之規定，推定占有人係以所有

之意思而占有，以占有人之占有

非該當於自主占有為理由而爭執

取得時效成立之有無之人，就該

占有非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之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最高裁昭和五

十四年（オ）第十九號同年七月

三十一日第三小法庭判決，裁判

集民事一二七號三一五頁）。而

所有之意思，並非依占有人內心

之意思，而應依作為占有取得原

因之權源或依關於占有之情形，

從外形之客觀加以決定（最高裁

昭和四十五年（オ）第三一五號

同年六月十八日第一小法庭判

決，裁判集民事九九號三七五

頁、最高裁昭和四十五年（オ）

第二六五號同四十七年九月八日

第二小法庭，民集二十六卷七號

一三四八頁、最高裁昭和五十七

年（オ）第五四八號同五十八年

三月二十四日第一小法庭判決，

民集三十七卷一三一頁參照）。 
依此觀之，本件原審一面確

定上訴人於甲死亡後係以單獨占

有本件土地建物之事實，一面又

認為上訴人占有開始後知悉自己

非所有人或應有部分權利人，所

謂內心意思之變化而推翻所有意

思之推定，此關於推翻民法第一

八六條第一項所定以所有意思之

推定之場合，應認係法令解釋適

用之錯誤而屬違法。該違法明顯

影響原判決之結論，因此上訴論

旨為有理由。 
從而依前揭確定事實，上訴

人以甲之繼承人之身分，自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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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日即昭和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起，開始占有本件土地建物，其

後二十年間繼續其占有，因此應

認為其以甲之惟一配偶之身分而

有三分之一之法定應繼分而占有

該土地建物，對此，被上訴人等

對於上訴人之占有並非以所有之

意思等等之情事，並無任何之主

張，因此應認為上訴人對於本件

土地建物各三分之一之應有部分

因時效取得，如此上訴人既為本

件建物之共有人而占有之，惟被

上訴人A未能主張其得請求本件

建物共有人之上訴人交付本件建

物之理由。因此，原判決中容認

第一案件請求中交付本件建物之

請求，而全部駁回第二案件之請

求部分，二者均應予廢棄。 
 

五、關於同上訴理由第四 
1.關於準據法之選擇 
（一）〔要旨第一〕在涉外

法律關係中，為解決某法律問題

（本問題）而有不可缺之前提問

題，該問題若與國際私法上本問

題係構成個別法律關係時，該前

提問題之準據法，應依法庭地即

我國之國際私法決定之。 
就本件觀之，關於戊之繼承

之準據法，依舊法例第二十五條

規定為被繼承人戊之本國法即為

韓國法，依韓國民法第一千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戊之直系血親

卑親屬雖為繼承人，惟被繼承人

等是否為戊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乃

與繼承分別為各別的法律關係，

亦即關於戊與被繼承人間是否成

立親子關係，其準據法依我國國

際私法加以決定。 
（二）〔要旨第二〕所謂親

子關係之成立之法律關係中，以

婚生取得之問題為一個獨立之法

律關係而加以規定之舊法例第十

七條、十八條之構造上，以親子

關係成立為問題之場合，首先應

依關於婚生親子關係成立之準據

法判斷是否成立婚生親子關係，

於其婚生親子關係被否定之場

合，就該非婚生子應另外尋求婚

生以外親子關係成立之準據法，

以適用該準據法來判斷親子關係

之成立。 
〔要旨第三〕依舊法例第十

七條規定，子女是否為婚生，依

其出生當時母之夫本國法而定，

同條依其文字上應解為其係就依

出生之事實取得婚生性之婚生親

子關係之成立，定其準據法之規

定，如此，則關於因出生以外事

由取得婚生性之場合之婚生親子

關係之成立，舊法例即欠準據法

決定之規定。惟類推適用同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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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認為依取得婚生性之原因事

實完成當時之母之夫之本國法，

應屬相當。 
因此被上訴人C、D、E是否

因甲、戊之婚姻而成為甲、戊夫

婦之婚生子，應依結婚當時戊之

夫甲之本國法即以韓國法為準據

法，而被上訴人A與B是否因甲

之認領而成為甲、戊夫妻之婚生

子，則依甲認領被上訴人等當時

（甲認領被上訴人時，甲歸化日

本之昭和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紀錄明確）之甲之本國法，即以

日本法為準據法。 
如此，被上訴人C、D、E依

一九九０年法律第四一九九號修

正前之韓國民法第七百七十三條

規定，與戊之間發生繼母子關

係，其與婚生之親生子女同等

（又於韓國該條所規定之法定母

子之成立，依該條所規定之法定

母子關係並不以母與子女同一戶

籍內為必要），被上訴人等為戊

之繼承人（同修正法附則十二條

一項）。他方，被上訴人A與B依

日本民法，不被認為成為戊之婚

生子女。 
（三）右述A與B不被承認

為戊之婚生子，但進而應檢討是

否與戊之間成立婚生以外之親子

關係。 

舊法例第十八條第一項應解

為其文言上係規定認領人與被認

領人親子關係之準據法之規定，

關於依其他事由而成立親子關

係，舊法例欠缺準據法決定之規

定。於依其他事由成立親子關係

之中，關於無血緣關係之人之

間，因出生外之事由而成立之親

子關係，鑑於舊法例第十八條第

一項、二十二條之立法意旨，應

認為使成立親子關係之原因事實

完成當時之父母之本國法及子女

之本國法，均肯定親子關係之成

立時，始認為其親子關係成立。 
因此戊與被上訴人之間，是

否因甲認領被上訴人A、B而成

立親子關係，亦依認領當時戊之

本國法即為韓國法與被上訴人之

本國法即為日本法，雙方是否均

肯定親子關係之成立而為判斷。

依日本法，戊與被上訴人之間不

成立親子關係，因此不俟檢討韓

國法之內容，即可否定戊與被上

訴人之間之親子關係，其結果應

認為被上訴人等不得成為戊之繼

承人。 
（四）與右之論述相異，即

關於戊與被上訴人A之間之親子

關係之成立，認為應以韓國法為

準據法之原審之判斷，為誤解法

令之解釋適用之違法，其違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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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及於原判決之結論。上述論

旨，論及右述之意旨應屬有理

由。原判決中關於第一案件中，

請求支付本件建物租金之相當金

額，以被上訴人A為戊之繼承人

為前提而計算之金額，並命其支

付之部分，予以廢棄。 
2.被上訴人等之各應繼分 
（一）戊就關於甲之遺產，

依昭和五十五年法律第五十一號

修正前之民法第九百條之規定，

以三分之一之應繼分而為繼承。 
關於因戊死亡之繼承，依韓

國法，如前述與戊之間存在法定

母子關係之C、D、E為戊之直系

血親卑親屬，屬於同順位之繼承

人，但非屬同一戶籍之女子之應

繼分為男子之四分之一（一九七

七年法律第三０五一號修正前之

韓國民法第一千零零九條一項前

揭一九九０年修正前之同條二

項，右一九七七年修正法附則五

項，右一九九０年修正法附則十

二條一項）。被上訴人D與E，並

非屬於與戊同一戶籍之女子，紀

錄上應屬明顯。 
如此推來，關於甲之遺產之

被上訴人等之各取得分如下： 
（二）關於被上訴人C之部

分： 
被上訴人C就關於戊所繼承

之本件土地建物之各三分之一之

應有部分，繼承其六分之四，因

此其繼承本件土地建物之各十八

分之四之應有部分。C因甲之死

亡，以其婚生子女之身分繼承本

件土地建物各十二分之二之應有

部分，合計取得各十八分之七之

應有部分。 
（三）關於被上訴人D、E

之部分： 
被上訴人D、E就關於戊所

繼承之本件土地建物之各三分之

一之應有部分，其與戊非屬同一

戶籍之女兒，而各自繼承其六分

之一，因此其繼承本件土地建物

之各十八分之一之應有部分。

D、E因甲之死亡，作為甲之婚

生子女既已繼承本件土地建物之

各十二分之一之應有部分，因此

合計取得各十八分之四之應有部

分。 
（四）就關於被上訴人A與

B之部分： 
被上訴人A與B因甲之死

亡，作為其婚生子女各取得本件

土地建物各十二分之一之應有部

分。 
 

結論 
基於以上所述，關於其餘之

上訴理由不待判斷，而本件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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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如下： 
1.應認為上訴人時效取得本

件土地建物各三分之一之應有部

分，被上訴人A之第一案件請求

之中，請求本件建物之交付，應

予駁回。 
2.被上訴人A之第一案件請

求中，請求支付租金之相當金

額，應解為就上訴人自本件建物

承租人所收受之租金，依被上訴

人之本件建物應有部分比例之相

當部分請求不當得利之返還，但

就共有人中之一人將共有物出租

於他人，所得之收益而請求超過

其應有部分比例之不當得利返還

之其他共有人之請求之中，關係

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之請求部

分，並無得以提起將來給付之訴

之適格（最高裁昭和五十九年

（オ）第一二九三號同六十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第一小法庭，裁判

集民事一五三號第六二七頁參

照），同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於原

審言詞辯論終結日之隔日，即平

成六年十月二十日以後之租金相

當金額之支付請求之訴，應予駁

回。 
關於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

結日前之租金相當金額之支付請

求部分，自上訴人所繼承之本件

建物應有部分十二分之一中，扣

除上訴人時效取得之三分之一，

在相當於十八分之一之應有部分

之限度內，應加以容認。亦即被

上訴人對於上訴人之本件建物租

金相當金額支付之請求，在一個

月四十一萬四千元乘以十八分之

一，即二萬三千元之限度內，應

予容認。 
3.依紀錄，本件土地登記簿

上仍為甲之所有名義，而本件建

物以繼承為原因，己、戊之表兄

弟有三分之一，被上訴人C、

D、E各十二分之二，被上訴人A
與B各十二分之一之各應有部分

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因此，上訴

人之第二案件請求對被上訴人等

關於本件土地就相當於被上訴人

等各法定應繼分之各三分之一之

應有部分（被上訴人C五十四分

之一、D及E各五十四分之四，A
與B各三十六分之一，以此通

分，C為一百零八分之十四、D
與E各為一百零八分之八、A與B
各為一百零八分之三），關於本

件建物相當於各登記應有部分之

各三分之一之應有部分（被上訴

人C、D、E各三十六分之二、A
與B各三十六分之一），以昭和四

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時效取得為原

因，命應有部分一部移轉登記手

續之限度內，應予容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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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裁判官全體一致之意 見，判決如主文。

 


